承租意向书

广州市虎头电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意向方已认真阅读“广州公有物业出租平台-企业自挂牌项目公告信息”，完全理解并接受项目公告信息相关条件和披露。本意向方承诺按照以下的响应表述履行相应义务，如承诺与事实不符或因本意向方自身原因致使任何一项承诺未按规定完成，本意向方愿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责任。
本意向方对出租标的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兴民路222号之三天盈广场东塔   房物业（建筑面积：   ㎡，用途：办公）的承租意向报价情况如下：
1、首年月租金的含税报价为人民币  元正（￥  元/月/总面积）。
2、免租期限   个月。
3、每年租金在上一年基础上递增  %。
4、租赁期限   年。


意向方（盖章）：                        
通讯地址：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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